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参训告知书

退役士兵学员，您好！欢迎您参加本次培训。
依据《关于促进新时代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工作的意见》《关于全面做好退役士兵教育培训工作的指导意见》等相关政策规定，您在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前可接受一次免费职业技能培训。
若您已按流程完成报名，确定参加本期项目制培训，即表明您的免费职业技能培训已正式使用。
培训过程中，如因个人原因放弃参训，期间造成的食宿等费用需由个人承担，个人未承担的，视为免费职业技能培训机会已使用。
特此告知！
若您对此有何疑惑，可致电退役军人事务厅就业创业处（电话：0471-4896112）

本人已知晓。

确认签字：
时  间：     年   月   日
